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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和罗莎·卢森堡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上杰出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但他们在一些问题的看

法上存在着分歧，尤其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原

则，二人进行了激烈而深刻的争论，在当时引起了巨

大反响。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基于历史实践的经验，

重新考察、分析、审视这次争论，不仅能够更加准确

把握他们的思想，而且可以从中汲取智慧，以更好地

坚持和完善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原则。

一、民主集中制——列宁对于无产阶级

政党原则的创新

(一)民主集中制的提出

在列宁提出新的无产阶级建党原则——民主集

中制之前，俄国存在着两种倾向。

一是经济派的主张。19世纪 90年代在俄国具

有很大影响的经济派实际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在俄

国的变种，它醉心于工人运动的自发性，鼓吹进行经

济斗争，反对领导工人进行政治斗争。在组织方面，

经济派忽视并贬低党组织的作用，反对建立统一的

无产阶级政党，反对由党来领导工人运动。

二是孟什维克派崇拜的“自治制”。在召开第二

次代表大会之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成布尔什

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别，两派的主要分歧是党的

组织原则问题。孟什维克宣称党是各个委员会的总

和，党的各个部分不应该服从整体，部分对于整体有

“自治权”；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力，必须“把党员称号

散布得越广越好”、“不把靠近党的人抛在党外”，应

该实行“广泛的民主”，实行“联邦制”。孟什维克的

这些主张，抹杀了党与阶级的界限，党很难形成凝聚

力和战斗力。

很显然，如果依照这两种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必

将松垮涣散，也必将失去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这

样的党将无法承担起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在此情形

下，列宁在1904年5月发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

内的危机)》一文，对上述错误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

列宁与罗莎·卢森堡关于建党原则

论争的历史考察
陈 建 王晓曼

【摘 要】1904年，列宁和卢森堡在建党原则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列宁看来，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

需要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格的无产阶级政党，强调要以高度集中的原则加强党的建设；而卢森堡

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集中主义”，她提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应该是“自我集中制”，以实行党内民主，发挥广

大党员的政治积极性。实践经验对这场争论做了历史的评判，凸显了卢森堡之忧的历史教训，从而提出坚持

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正确方向。

【关 键 词】列宁；卢森堡；建党原则；民主集中制

【作者简介】陈建(1972- )，男，江苏徐州人，博士，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晓曼，作者单位为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文出处】《西部学刊》（西安）,2017.8.8～13

【列宁研究】

··7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2018.2
MARXISM-LENINISM STUDIES

判，并阐明和构建了自己的建党原则，强调党应当是

有组织、有纪律的，即以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

党的基本原则，以此来避免党内的涣散和混乱，避免

无政府状态，抵制机会主义的盛行。

(二)民主集中制的内涵

第一，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应以富有才干和经

验的“职业革命家”为核心。列宁指出，“任何革命运

动，如果没有一种稳定的和能够保持继承性的领导

者组织，就不能持久”[1]404；特别是在沙皇进行专制统

治的俄国，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必须是以革命活动为

职业的，因为“我们愈减少这种组织的成员的数量，

减少到只包括那些以革命活动为职业并且在同政

治警察作斗争的艺术方面受过专业训练的人，这

种组织也就会愈难被‘捕捉’”。 [1]404随着革命运动

的蓬勃开展，就会有越来越广泛的群众自发地参

与到运动中来，这使得革命家组织更加需要，也应

当更加巩固。但列宁同时也指出，卷入革命斗争

的普通群众越多，这种职业革命家的数量就应该

越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党的领导核

心的安全性和继承性。此外，列宁认为，在党的外

围，可以有群众组织的存在，它们要服从党的监督，

接受党的领导，但是，不能“把这些组织和革命家的

组织混为一谈”。

总之，只有以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的政党，才能

带领政治斗争走向成熟和稳定，也正因此，列宁自

信的说：“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

翻过来。”[1]406

第二，党内必须实行集中制的原则。列宁认为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俄国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党

的领导，“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

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

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

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

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2]482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

须是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党的联系必须要以

正式的、体现集中制原则的党章为基础；集中制需要

所有党员不管其职位高低，都必须遵守统一的纪律，

党内需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需

要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因此，在列宁那里，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应该是一个集中的、组织严密的、纪律严

格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样的党不等同于整个阶级，

而是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党也不是一般群众组织，

而是工人阶级和其他一切群众组织的领导者。对

此，列宁特别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

除了组织，没有别的武器”。[1]526

二、卢森堡对民主集中制的批判

及对极权主义倾向的担忧

列宁的新型建党原则一经提出，便在整个第二

国际产生了巨大反响。考茨基当时就曾表态说，如

果一定要在马尔托夫和列宁的主张之间做出选择，

他宁愿选择马尔托夫而不支持列宁。[3]被誉为“俄国

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曾明确要求中央委

员会抛弃“此书”，他激烈地批评列宁的集中制“简直

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

义”。[4]69更为激烈的批评来自罗莎·卢森堡，1904年
7月10日，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火

星报》发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毫不

留情且言辞激烈地对列宁的建党原则展开了批判和

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一)“极端集中制”会导致中央极权，扼杀民主

卢森堡尖锐地批评列宁所强调的集中制是“极

端集中主义”，是“无情的集中主义”。她认为，在列

宁的这种集中制下，一方面把革命家的有组织的部

队同虽然没有组织起来，但是积极革命的环境完全

区别开了；另一方面，在严格的纪律下，中央机关对

党的地方组织生活的各个方面拥有直接的、决定性

的和固定的干预权。卢森堡指出，在这种情况下，中

央委员会对地方委员会有着绝对的影响力，“中央委

员会成了党的真正积极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组织只

不过是它的执行工具而已”。 [5]501卢森堡进一步指

出，列宁主张的集中制是“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

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

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

决定事情”。[5]504卢森堡担心这样的结果会造成权力

过度地集中于中央委员会。对此，卢森堡严厉地指

责，这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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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群众运动中来”，[5]504而如

果党的各级地方组织和战士只能对中央委员会奴隶

般盲目服从和机械追随，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

运动的发展与联合，而是缩小与束缚。

在对列宁批评的基础上，卢森堡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

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5]503

在党的干部组成的无产阶级核心与具有阶级觉悟的

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

壁”；否则，只会扼杀党内的民主，抹杀党内积极的创

造精神，丧失党内的自由和活力，“列宁所主张的极

端集中主义的全部实质是，它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

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5]508

(二)“极端集中制”不能防止机会主义

卢森堡认为，列宁所主张的这种极端集中主义

的看守精神是与他在组织上采取的反对机会主义的

态度相联系的。她认为，列宁通过赋予中央委员会

绝对的权力和依靠党对党章的严格遵守来阻挡机会

主义，以把机会主义和革命战士分割开来。因此，卢

森堡批评列宁对知识分子存有偏见。在卢森堡看

来，列宁认为知识分子天生就害怕党的严格的“纪

律”和任何“官僚主义”，生来就喜欢“自治制”和组织

涣散的状态，认为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抵制中央委员

会的这种无限的权力。卢森堡认为这样的列宁是

“毫无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气味”的，反而沾染了机

会主义的气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在其发展过程

中，必须积极主动地同机会主义作斗争，而极端集中

主义所坚持的试图把党章条文设置为反对机会主义

的坚固大堤，以一劳永逸地预先加以解决工人运动

不受机会主义的侵袭，完全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幻

想。“企图通过这种纸上的手段来防止机会主义，事

实上受害的不会是机会主义，而是社会民主党自

己”。 [5]517因为这一企图，不仅不能防止机会主义的

产生，反而严重阻碍了党内各成员积极健康生命的

脉搏跳动，丧失了革命的活力和动力，削弱了社会民

主党在反对机会主义斗争中的重大抵抗能力。因

此，卢森堡尖锐地指出：“极端集中制观念的基本思

想即主要通过组织章程把机会主义和工人运动隔离

开来的思想是根本错误的。”[5]514

(三)应以“自我集中制”代替“民主集中制”

卢森堡提出“自我集中制”来替代列宁的“极端

集中制”。卢森堡并不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实行“集

中制”，相反，她认为，社会民主党一般都带有浓重的

集中主义色彩，“毫无疑问，强烈的集中主义特点一

般说来是社会民主党所固有的”。[5]501从社会民主党

的成长背景来看，社会民主党理应旗帜鲜明地站在

分散主义和民族联邦主义的对立面，在此意义上，俄

国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紧密团结的工人政党。但

是，卢森堡又指出，“至于在团结统一的俄国社会民

主党内部，关于集中程度的大小和集中化的更准确

的性质，那是另外一个问题”。[5]502由此可见，卢森堡

与列宁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是否实行集中制，而在于

如何实行集中制。

卢森堡在批评列宁的集中制原则具有“布朗基

主义”倾向的基础上，强调“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同

布朗基主义的集中制在性质上必须有本质的区

别”，[5]504其提出的替代原则是“自我集中制”。这

种集中制实现的是大多数人的统治，“社会民主党

的集中制无非是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和正在进行

斗争的先锋队(与它的各个集团和各个成员相对而

言)的意志的强制性综合，这也可以说是无产阶级

领导阶层的‘自我集中制’，是无产阶级在自己的

党组织内部的大多数人的统治”。 [5]504卢森堡也指

出，尽管在当时的俄国实行“自我集中制”的条件

还没有完全具备，但如果认为没能实现大多数人

的统治，就可以由中央机关大权在握地单独统治

来代替，认为工人群众没能实现对党的监督，就可

以由拥有无限监督权力的中央机关来代替，这样

只会使党组织产生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倾向，

是完全错误的。

最后，卢森堡忧心忡忡地指出，“俄国社会民主

党中的一部分人，力图使充满希望的、生机勃勃的工

人运动通过无所不知和无所不在的中央委员会的托

管来防止失策，我们觉得这已经是一种一再跟俄国

的社会主义思想开玩笑的主观主义了”，因为，“真正

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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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的多和有价

值的多”。[5]518

三、列宁对卢森堡批判的批判

对于卢森堡的批评，列宁在1904年9月，撰写了

《进一步，退两步(尼·列宁对罗莎·卢森堡的答复)》一
文，为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辩护，这篇文章的语气虽然

温和，但也不难看出他的气愤。

(一)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革命尤其是俄国革

命的历史产物和现实需要

列宁认为，卢森堡从根本上歪曲了他的建党原

则；而卢森堡之所以认为自己的集中制是“极端集中

制”、是“布朗基主义”，是因为她完全不了解俄国社

会民主党所面临的现实情况，完全忽视了俄国社会

民主党内各派的斗争，也就是少数派孟什维克在党

内占据上风，使党陷入危机。对此，列宁气愤地诘

问：“这位同志是否认为党代表大会的少数派在自称

为党的机关的中央机关里占上风是正常的，她是否

能容许这种现象，她在其他任何政党中，是否看到过

这样的现象？”[6]37

因此，列宁认为，卢森堡把民主集中制说成是

“极端集中制”是重复一些空洞的词句，而没能真正

弄清楚这些词句的具体含义，没能研究清楚事情的

真正根源。列宁指出，“读者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我们

党内斗争的第一手资料，就会很容易地认识到罗莎·

卢森堡同志所说的什么‘极端集中制’、必须逐步实

行集中制等等，具体地说，从实际上说，是对我们代

表大会的嘲笑，抽象地说，从理论上说(如果这里可

以谈到理论的话)，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马

克思的真正辩证法的歪曲”。[6]45在这种特定的历史

时刻，俄国社会民主党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多数派的

方针如何在中央委员会得到坚持和落实，只有在此

基础上，才能完成最紧迫的任务，即建立一个团结统

一的党。

(二)民主集中制是阻挡机会主义的一种新的组

织原则

对于卢森堡批评列宁利用党章作为阻挡机会主

义的手段，列宁认为同样是因为卢森堡没能看清楚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现实境况，是对自己真实意图的

曲解，“对于这种解释我的观点的手法所作的最正确

的回答，就是叙述党内斗争的具体事实”。[6]40他认为

只有这样才能使每个人都清楚地看到，具体的事实

与卢森堡的泛泛之谈和公式化的抽象概念之间有多

大的矛盾。

对于卢森堡对自己关于知识分子的态度的批

评，列宁同样认为是因为卢森堡不清楚当时俄国的

实际情况而进行的盲目指责。列宁认为，当时俄国

的知识分子在党内占的比重要远超过西方知识分子

在党内占的比重，他们痴迷于马克思主义，把信仰马

克思主义当成是一种时尚潮流，而在这种潮流消失

之后，他们又一面盲目崇拜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

的批评，一面盲目崇拜纯粹的工人运动。在这种情

况下，知识分子机会主义派与无产阶级的分歧越来

越严重，如果还不加强党的建设，任何人只要声明自

己是党员就可以成为党组织的一员，不接受党组织

的领导和约束，这无疑是为机会主义涌进党组织敞

开了大门，这是极为不负责任的。

列宁认为他的理论始终都在追寻和捍卫任何一

种可能存在的党的组织原则!面对卢森堡的批判，列

宁不以为然，“卢森堡向读者介绍的不是我的书，而

是别的什么东西”。[6]37

四、实践经验的历史评判

这次争论引发了巨大的反响，成为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历程中又一重大争论，也成为不同观点的分

水岭。如考茨基就对卢森堡反对列宁的文章大加赞

赏，“对我们来说，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不可思议

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7]326奥古斯

特·倍倍尔也支持卢森堡，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形

成的两派“是列宁个人争吵和‘宗派的’不可调和性

的结果”[8]436；而斯大林则批评罗莎·卢森堡在关于党

的组织问题的争论中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实际上

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毫无疑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者孰是孰非，必须

在历史实践中来进行评判。

(一)民主集中制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曾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

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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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

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9]585列宁提出以“民主

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就是在俄国

“直接碰到的”、“既定的”条件下所做出的选择。这

一原则的提出，对于无产阶级政党自身的发展与成

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看，民主集中制原则的

提出，不仅使得无产阶级政党迅速扩大，而且成为领

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坚定核心。在俄国，布尔什维克

党早期只是少数派，二月革命时期还只是一个仅有

两万余人的小党。在民主集中制原则指导下，俄国

布尔什维克党在革命中迅速发展成为一支集中统

一、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把党员

组织成为一个具有统一意志、统一纪律、统一行动的

团结的整体，从而克服了孟什维克党组织的涣散性，

使革命队伍能够在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中生存下

来，并且不断壮大。到十月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

已经是一个拥有二十万余党员的成熟的无产阶级领

导力量，领导苏联人民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

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民主集

中制的组织原则，并进一步具体化为“四个服从”即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

服从中央”的党的纪律，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要把

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

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10]1097“谁破坏了这些纪

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1]528由此，中国共产党也

得到了快速发展与壮大，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

坚强核心，仅仅用了28年时间，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

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中国。

从社会主义建设来说，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

则的无产阶级政党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以中国

为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我国不可能在很

短的时间内就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改革开放以来，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没有中国共产党科学高效的组织和动员，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不

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即使是已经解体的苏联，无论是 20世纪 20年代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还是实行斯大林模式期间，以及

后斯大林时代时期，依然不能抹杀以民主集中制

为基本原则的苏联共产党的历史功绩和贡献、尤

其是它在提升苏联综合国力和反法西斯等方面的

历史贡献。

由此可见，民主集中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组织

原则的正确性与真理性毋庸置疑，列宁创造性提出

这一理论的历史性贡献无法否定。中国领导人邓小

平在该理论提出80年后做出了这样的肯定性判断：

“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

(二)卢森堡之忧的历史教训

然而需要指出，卢森堡的担忧也非杞人忧天。

对民主集中制原则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有效地执

行，也会造成破坏性的影响，会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

无法挽回的影响，甚至带来灭顶之灾。

比如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掌握了无限的权力，

个人独断专行，扼杀党内的民主，完全破坏了民主集

中制原则，使得苏联共产党只有集中而没有民主，

使得权力完全单向度地集中于苏共政治局少数几

人乃至于斯大林一人身上，形成了事实上的专制与

极权。这种极权主义的盛行，使党和国家运行极不

正常，最终酿成严重恶果，尤其是制造了骇人听闻

的大清洗，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无法挽回的负面

影响，为后来苏联解体埋下了隐患。而到戈尔巴乔

夫主政时期，又走向了相反的一面，苏共党内过于

强调各抒己见，允许个人无原则地就重大问题发表

意见，却忽视了统一和集中指导，不仅没有解决好

极权和专制问题，却出现了组织涣散、思想混乱的

局面，使苏联共产党陷入深深的危机之中，很快就

全面崩溃。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也犯过相

似的错误。在 20世纪 50年代后期，由于毛泽东威

望的逐渐上升以及个人崇拜的盛行，党内政治生活

开始不正常起来，民主弱化而集中凸显。党的领袖

“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

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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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

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12]38这种没有民主

做基础和保证的“集中”，最终导致在重大决策上

不能听取正确意见，而完全听任领袖的一言堂，最

终出现了“大跃进”、“文革”等全局性的错误和灾

难，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破坏和严重

的威胁。

显然，卢森堡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担忧具有现实

意义，其逻辑在于民主与集中难以有机统一，集中往

往不能包容民主；集中意味着权力的集中，权力拥有

者不仅会摒弃民主甚至会利用自身的优势扼杀民

主。因此，她认为民主集中制会沦为集中制，即专制

主义，而专制主义无疑和社会主义水火不容；对此邓

小平也有同样的担心，认为“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

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

义也是可以变质的”。[13]303

(三)新时期民主集中制的坚持与完善

客观地说，列宁与卢森堡的争论基于不同的立

场与目标，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哪一方；更重要

的是从二人的争论中汲取智慧，结合历史实践中的

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主集

中制。

第一，科学、准确地理解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从

理论上看，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结合，是

辩证法在党建领域的完美体现。它包含民主基础上

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层含义，“我们需要集

中统一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

的集中”。[14]144这就意味着无论偏废哪一方，都无法

达致理想的结果，都是对民主集中制的曲解与背

叛。卢森堡的“自我集中制”实际是一种理想化的状

态，根本无法实现，更无法以其为原则来践行社会主

义，其错误在于泛民主或过度民主，只强调民主而放

弃了集中，也就失去了效率和行动的能力，这也被后

来的历史进程所证明。但如果不要民主或弱化民主

而只强调集中，又会走到另一个极端，会造成专制和

极权，也不足取。因此，民主集中制理所当然包含民

主与集中的双重因素，缺少任何一方都不符合其本

来的含义。然而更为困难的问题在于，民主和集中

如何统一，有没有一种机制、方法或模型能够保证二

者处于一种良性互动之中，其中的度和临界点又该

如何把握。很显然，如何把握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

系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更重要意

义上是一个实践问题。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把握民主集中制的要害。

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利益的

代表，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无产阶

级政党是否能够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壮大，是否能够

具备吸引力与凝聚力，是否能够领导人民进行社会

主义建设至关重要。而坚持党的领导的要害，在于

保证党在民主基础上的最终决策权，也即党能够听

取群众意见而做出正确决断，并使之成为全党乃至

于全国民众的行动依据和方向。从现实来看，一些

地方、一些领域之所以出现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

于一些基层党组织的涣散和薄弱，党组织和党员干

部缺乏正确集中的勇气、魄力和能力，不敢坚持原

则、不敢表达和坚持正确的看法。可以说，民主集中

制的生命力就在于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第三，发扬党内民主，构建民主集中制的前提和

基础，预防卢森堡之忧。民主的内容和程度决定民

主集中制的发展方向，也是预防民主集中制沦为专

制和极权的唯一要素。失去了正常的民主运转、尤

其是缺失党内民主生活，后果不堪设想。列宁虽然

对卢森堡的批评进行了反驳和批判，但也正是由于

这次争论，使得列宁从卢森堡那里看到了民主集中

制危险的一面，从而注意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内涵。

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中，列宁非常注意民主与集中的

有机结合，没有犯过独断专行的错误，苏共早期党内

的民主气氛非常浓郁，这也为苏共取得很大的成绩

奠定了基础。但党内民主氛围的形成并不容易，不

仅取决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也取决于一些党的主要

领导人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还取决于广大党员

干部的民主意识和维护民主的水平；其最终的表现

形式只能是以制度化的形式保证党内民主的实现，

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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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推行群众路线，接受公众监督，防止权力

扭曲、损害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运行中的危险

可能来自方方面面，但最大的危险来自于缺少制约

的上级机关的专断。因此，除了发扬党内民主以保

障党内各部门、各组织的决断科学、有效之外，还要

走群众路线，让人民群众监督、制约党的领导机关和

领导干部的权力，让民众来制约权力的运行，从而保

证最大限度地保证民主集中制不会只有集中而没有

民主。卢森堡在革命年代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

依靠群众的组织，应该是群众直接的独立行动；实际

上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人民群众依

然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和依靠，是历史的真正创造

者。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自然无法脱离

民众，否则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党的十八大报告

有明确表述：“只有植根人民、造福人民，党才能始终

立于不败之地”。就现实层面来看，民主集中制经常

受到权力的影响而跛脚运转，而跛脚运转的民主集

中制又会加剧权力的失衡，二者的交相作用必然会

给党带来影响和损失。因此，通过人民群众来监督、

制约权力，无疑可以从一个层面来完善民主集中制

的良性运转。

列宁与卢森堡关于建党原则的争论，虽然带有

时代的痕迹，但确实切中无产阶级政党发展运行

的肯綮，无论是无产阶级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都无法回避。我们只有从这场争论及此

后的历史实践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正确处理好

民主与集中二者的关系，确保民主集中制的有效、

良性运转，才能使中国共产党永葆生机，践行自己的

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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